
上海海洋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沪海洋设〔2020〕2 号 2020 年 7 月 31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以下简称“危化品”），预防和减少危化品

安全事故，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9 号-201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591 号-2013）《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2016 年第 666 号修

订）《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 154 号-2019）《上海市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沪府令 44 号-2016）《上海海洋大学实验室安全管

理办法（试行）》（沪海洋设〔2019〕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危化品的种类，按照国家公布的最新目录执行（《危险化学品名录》《易制

爆化学品名录》《易制毒化学品名录》）。实验气体的安全管理依照《上海海洋

大学实验气体安全管理实施细则》执行。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危化品的采购、储存、

运输、使用和废弃处置。 

第三条 （各级职责） 

危化品安全管理应当坚持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强化和落实各级职责。在分

管校长的领导下实行学校、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分工负责制： 

保卫处：负责向上级监管部门办理危化品登记；负责校内危化品的安全监督

检查、突发事件处置；配备安保人员，做好治安、消防等防范工作。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以下简称“设备处”）：负责危化品采购审核、办理采

购凭证；制定危化品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组织师生参加专业培训；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做好危化品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指导等工作。 

学院：负责健全学院危化品安全管理规章制度；配备取得相应资质的专职管

理人员；制定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对涉及使用危化品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

育。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负责本实验室危化品管理工作，制订操作规程、建立应

急预案，组织实验室人员熟悉方案，定期进行演练。确保使用危化品人员具备危

化品安全使用知识和危化品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实验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规范使用危化品，协助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管理实验

室危化品。 

学院药品管理员：负责剧毒化学品的使用监管、校危险品仓库的出入库管理。 



第四条 （监督机制） 

凡使用危化品的实验室，必须接受职能部门监督和检查，不得拒绝和阻挠。

如发现危化品事故隐患，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应立即整改。 

第二章 采购与运输 

第五条 （采购审批） 

所有危化品的采购，须向设备处提出申请。申请前，实验室须具备储存条件

（详见本细则第十五条）。申请流程实行分级审批，由使用人提出申请，经实验

指导教师、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学院、设备处审批。 

剧毒化学品的采购由设备处统一办理，统一存入校危险品仓库，实验室严禁

存放剧毒化学品。使用申请，按本细则第十一条要求执行。 

第六条 （协议供货） 

所有危化品须从协议供货商（以下简称“供货商”）定点采购。供货商如无法

满足实验需求，可向设备处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后方可自行采购，否则不予报销。 

第七条 （运输规定） 

危化品由供货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承运，送货至指定实验室。任何个人未经

允许，不得将危化品带出实验室，不得自行运输，严禁随身携带危化品乘坐校车

或公共交通工具。 

从危险品仓库申领药品运输至校内实验室的人员，必须持证操作。 

第八条 （易制爆品备案）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应当在收到购买的易制爆化学品后的五日内，通过《上海

市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管理信息系统》，将所购买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

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公安机关备案。严禁私下转让、分装、销售、赠予、

接受。校内流转须向设备处申请，在上述系统内进行相关操作。 

第三章 防范与使用 

第九条 （安全防范配置）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应针对使用危化品的危险性质，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

施；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位置设置灭火器、灭火毯、砂箱、消防铲等消防器材；

配备急救箱或急救包；并对上述设施做好经常性维护、保养。 

使用危化品人员必须严格做好个人防护，佩戴相应防护用具。 

第十条 （风险辨识、安全评估） 

使用危化品人员在使用前应熟悉所使用危化品的安全信息，了解其危险特

性、防护措施和使用方法，可向供货商索取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应当开展危险有害因素辨识，采取风险防范措施；进行安

全评估，确认存在的安全风险；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采取相应的安全管控措



施。 

第十一条 （剧毒化学品使用） 

剧毒化学品使用应向设备处提出申请，一个实验项目如开展多天，需每日申

请。开展实验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实验指导教师对使用过程全程监控。严格实

行“五双”管理制度。 

使用当天，校危化品仓库管理人员会将所需剧毒化学品送至指定实验室，学

院药品管理员、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实验指导教师须全部在场。根据申请用量，

现场称量、溶解，当天用量当天用完；使用剧毒化学品的实验室须具备监控摄像

头，记录实验全过程。 

第十二条 （剧毒化学品校外使用） 

实验室场所必须符合《上海市剧毒品集中存放场所》地方标准要求

（DB31/329.2-2005）。 

如需要通过道路运输的，实验指导教师须委托有资质单位提前向运输始发地

或目的地公安机关申请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 

第十三条 （易制毒、易制爆使用要求） 

每次使用，由使用人如实登记，精确到“克”或“毫升”，实验室安全责任人进

行监督，并录入《上海市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管理信息系统》或学校危化品管

理系统，包括出入库、处置。 

第十四条 （人员值守要求） 

实验期间严禁人员脱岗，危险性实验须安排至少两人在场。 

第四章 危化品的储存 

第十五条 （储存条件要求） 

互不兼容的危化品应分类存放，防止相互作用而发生事故。需要低温储存的

易燃易爆化学品应存放在专用防爆型冰箱内；腐蚀性化学品宜单独放在耐腐蚀材

料制成的储存柜或容器中；爆炸性化学品应分别单独存放在专用储存柜中；其他

危化品应储存在专用的通风型储存柜内，储存柜应双人双锁。 

储存设施应通风、隔热、避光、安全；不宜贴邻实验台设置，也不得放置于

地下室；危化品包装不应泄漏、生锈和损坏，封口应严密，摆放要做到安全、牢

固、整齐、合理。不得使用通常用于贮存饮料及生活用品的容器盛放危化品。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的储存，需要“双人保管”、“双把锁”。（按“五双”管理

要求执行）。 

第十六条 （储存限量） 

使用危化品的实验室内存放的危化品总量原则上不应超过 100L 或 100kg，

其中易燃易爆总量不应超过 50L 或 50kg，且单一包装容器不应大于 20L 或 20kg。

实验室可将长期不用的危化品存放至校危险品仓库。 

第十七条 （标签标识） 



储存危化品的实验室，应当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

警示标志。所有危化品的容器都应有清晰的标识或标签，标明内容及危害，妥善

存放和保管。 

第五章 危化品的管理 

第十八条 （校危险品仓库出入库） 

校危险品仓库危化品的申领或存放，须由实验指导教师或实验室安全责任人

提出申请，经学院药品保管员、设备处审批。领用及运输要求：双人收发、双人

记帐、双人运输，按需领用。 

第十九条 （校危险品仓库保管期限） 

实验室存放在校危险品仓库的药品，自入库之日起，设备处代管两年，到期

后，由设备处统筹或报废处置。 

第二十条 （实验室台账要求） 

使用危化品的实验室要建立台帐，购进入库必须及时准确做好记录，记录上

应含实验指导教师或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及使用人信息。每半年检查库存情况并报

设备处，做到帐物、帐帐相符。相关记录应当保存 3 年以上。 

第二十一条 （突发事件处置） 

发现无主的危化品或危化品丢失、被盗、被抢的，应当立即报告保卫处、设

备处，由保卫处上报公安机关。 

第六章 废弃危化品处置 

第二十二条 （包装要求） 

废弃危化品应进行分类收集，妥善储存，容器外加贴标签，注明废弃物内容

和品名。包装密闭可靠，确保不破碎、无泄漏。不得随意丢弃危化品，严禁随意

排入地面、地下管道以及任何水源，防止环境污染。 

第二十三条 （处置申请） 

废弃危化品的处置由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向设备处提出申请，预约回收，设备

处将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处理费用由学校和经费负责人按一定比例承担。 

第二十四条 （废弃的剧毒化学品） 

废弃剧毒化学品（包括实验结余、稀释的溶液、实验沾染容器等），应由实

验指导教师或实验室安全责任人作“无害化”处理，处理方案报学院和设备处备

案。如无处理能力，应提前做好预约回收申请，费用由使用经费负责人承担。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考核） 



危化品的安全管理纳入学校目标责任制考核，作为综合治理评分评价的依

据。 

第二十六条 （责任追究） 

对因违反管理制度或操作规程酿成事故的，学校将按照有关条例，依规追究

责任，触犯国家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未尽

事宜，按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原《上海海洋大学危险化学品管理暂行

办法》（沪海洋设〔2010〕6 号）废止。 
 

 

 


